附件：

永昌县巡游出租汽车营运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要求，稳妥推进巡游出租车运价改革，合理疏导运价矛盾，促进我县出租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甘交运规〔2021〕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公平负担、优质优价的原则，结合我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际，拟定本方案。

基本情况

（一）巡游出租汽车基本情况。永昌县现有巡游出租汽车企业7家（民营），巡游出租汽车189辆(油气双燃料175辆，新能源纯电动14辆)，从业人员350余人。

（二）现行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标准。永昌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为2016年调整，基本运价里程为3公里，运价白天5元、晚上6元；公里租价为白天1元/公里，夜间（22点至次日早7点）1.2元/公里；等候费为10分钟以内不计费，10分钟以上每分钟0.1元；超过8公里以上收取20%的回空里程费。
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3.《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16号）；

4.《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甘交运规〔2021〕7号）；

5.《甘肃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

6.《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出租汽车运价与燃油（气）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甘交运〔2022〕23号）。

三、运价调整理由

（一）现行运价较低。现行的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实施于2016年，已达10年未做调整，存在滞后性，与相邻市县城市相比，我县现行运价标准偏低，处于全省较低水平。

（二）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成本持续增加。近年来，受燃料价格上涨、车辆购置成本攀升、维修保养费用居高不下以及劳务成本逐年增长等多重因素影响，巡游出租汽车的运营成本不断上升，给经营者和驾驶员带来了较大经济压力，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运营积极性。

（三）行业发展不稳定风险明显提高。受现行运价较低、运价结构设置不合理等影响，部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尤其是出租汽车驾驶员，经常通过违规营运来进一步增加收入，造成议价、故意绕行、违规拼客、拒载等违规现象频发，使广大乘客利益受损、投诉较多，扰乱了行业正常秩序，制约行业健康发展。

四、拟调价方案

当前受车用燃料价格上涨、车辆维护成本提升、城市规模扩张、出行方式多元化、人工成本增高和交通运输新业态冲击等因素影响，永昌县现行巡游出租汽车价格机制已不能很好适应行业健康持续发展需要，收费标准、计价方式等都急需优化调整。对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深化道路运输价格改革的实施意见》、《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出租汽车运价与燃油（气）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甘交运〔2022〕23号）等规定，我局组织专业机构对巡游出租汽车成本调查、充分征求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意见和调研基础上，参照省相邻市、县运价水平，综合考虑市场供需、运营成本、居民收入和驾驶员收入水平以及公众承受能力等实际，提出以下三种拟调整讨论方案：

（一）方案一
1.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基本运价不分白天和夜晚，统一确定为5元。

2.基价里程：基价里程由3公里调整为2公里，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由3公里5元调整为2公里5元。
3.公里租价（单位里程价）：白天公里租价由1元/公里调整为1.6元/公里；夜间公里租价（22点至次日早7点）由1.2元/公里调整为2元/公里。
4.等候费：等候费由10分钟以上每分钟0.1元调整为3分钟（不含）以上每分钟0.3元。
5.回空里程费（返空费）：由8公里以上收取20%的回空里程费调整为6公里以内不计费，6公里（不含）以上收取回空里程费每公里2.6元。
6.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以永昌县当前燃气（CNG）平均价格4.9元/m³（上下游联动调整周期稳定持续一年以上）为基价，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持续保持100天以上，同时由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或行业协会向县交通运输局提出申请时，经县交通运输局审核并报县政府同意后启动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在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外每公里租价（单位里程价）增加0.2元燃料附加费；当燃料价格回调至30％以下，且持续100天以上，取消相应燃料附加费。本次永昌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后，执行基准运价标准原则上满1年后方可实施运价动态调整机制，且每年度启动该机制不得超过1次，启动动态调整机制后予以公告。新能源（纯电动或混合动力等）为动力的出租汽车以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价不在动态调整范围之内。
（二）方案二

1.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基本运价不分白天和夜晚，统一确定为5.5元。

2.基价里程：基价里程由3公里调整为2公里，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调整为2公里5.5元。
3.公里租价（单位里程价）：白天公里租价由1元/公里调整为1.6元/公里；夜间公里租价（22点至次日早7点）由1.2元/公里调整为2元/公里。
4.等候费：等候费由10分钟以上每分钟由0.1元调整为3分钟（不含）以上每分钟0.3元。
5.回空里程费（返空费）：由8公里以上收取20%的回空里程费调整为6公里以内不计费，6公里以上分段计价，即：6公里（不含）以上至10公里（含），每公里2.6元；10公里（不含）以上，每公里3.0元。
6.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以永昌县当前燃气（CNG）平均价格4.9元/m³（上下游联动调整周期稳定持续一年以上）为基价，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持续保持100天以上，同时由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或行业协会向县交通运输局提出申请时，经县交通运输局审核并报县政府同意后启动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在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外每公里租价（单位里程价）增加0.2元燃料附加费；当燃料价格回调至30％以下，且持续100天以上，取消相应燃料附加费。本次永昌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后，执行基准运价标准原则上满1年后方可实施运价动态调整机制，且每年度启动该机制不得超过1次，启动动态调整机制后予以公告。新能源（纯电动或混合动力等）为动力的出租汽车以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价不在动态调整范围之内。
（三）方案三

执行金昌市区调整后现行运价标准。

1.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基本运价不分白天和夜晚，统一确定为6元。

2.基价里程：基价里程由3公里调整为2公里，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调整为2公里6元。
3.公里租价（单位里程价）：白天公里租价由1元/公里调整为1.6元/公里；夜间公里租价（22点至次日早7点）由1.2元/公里调整为2元/公里；
4.等候费：等候费由10分钟以上每分钟由0.1元调整为3分钟（不含）以上每分钟由0.3元。
5.回空里程费（返空费）：由8公里以上收取20%的回空里程费调整为6公里以内不计费，6公里以上分段计价，即：6公里（不含）以上至10公里（含），每公里2.6元；10公里（不含）以上，每公里3.0元。
6.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以永昌县当前燃气（CNG）平均价格4.9元/m³（上下游联动调整周期稳定持续一年以上）为基价，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持续保持100天以上，同时由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或行业协会向县交通运输局提出申请时，经县交通运输局审核并报县政府同意后启动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在基本里程运价（起步价）外每公里租价（单位里程价）增加0.2元燃料附加费；当燃料价格回调至30％以下，且持续100天以上，取消相应燃料附加费。本次永昌县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后，执行基准运价标准原则上满1年后方可实施运价动态调整机制，且每年度启动该机制不得超过1次，启动动态调整机制后予以公告。新能源（纯电动或混合动力等）为动力的出租汽车以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价不在动态调整范围之内。     


